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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 2005 年、2006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亏损，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别处理。2007 年公司通过债务豁免实现盈利，但是由于会计师对公司 2007 年

度、200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审计报告对非标

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未明确表明非标意见其所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

会计准则、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不符合证监会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并且目前该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相关事项的影响尚未消除，公司股票已于

2008 年 4 月 30 日起停牌。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仍然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受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公司董事会将于 2008 年 10 月 28 日举行相关股东

会议审议公司股改方案，公司股票将在流通股股东沟通结束后至股权登记日复牌

交易，并在公司股权登记日后继续停牌。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上海鑫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以实业”）

将持有星美联合 106,938,44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84%，成为上市公司

的第一大股东。由于鑫以实业的控股股东丰盛地产发展（上海）有限公司为外商

独资企业，鑫以实业受让本公司非流通股需要获得中国商务部的批准，因此，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经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并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后方能生效。 

若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在公司相关股东会议上获得通过或未获得商务

部的批准，鑫以实业将无法按照破产重整计划向相关债权人支付现金，公司存在

无法执行破产重整计划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